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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位创业者来咨

询， 说他们最初是三个股东

一起创业， 但随着业务的发

展， 渐渐发现另一位股东和

他们的发展思路不一致。 现

在他们两人准备继续投入资

金， 但这位股东不愿再投入

了， 他们就想索性让这位股

东退出。 但是这位股东不愿

退出， 咨询人就问， 是否能

强制这位股东退出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

定 （三 ） 》 第 17 条 明 确 ，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

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

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 ，

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

者返还出资， 公司以股东会

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

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

无效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也就是说， 如果股东未

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

出资的， 公司需要先给股东

一次机会， 即催告股东履行

相应的义务， 经催告后股东

仍不履行义务的， 公司可以

强制这个股东退出。

这里的 “不履行出资 ”

是全部不履行还是部分不履

行呢？

在 “（2014） 沪一中民四

（商） 终字第 2047 ?” 案件

的二审民事判决书里， 法院

认为：

根据修改后的 《公司法

解释三 》 第十七条的规定 ，

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对股东

进行除名的行为应具备相应

的条件和程序， 本案中系争

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并未符合

一定的条件和程序， 具体理由

如下： 首先， 解除股东资格措

施应适用于严重违反出资义务

的情形， 即 “未出资” 或 “抽

逃全部出资”， 而未完全履行出

资义务和抽逃部分出资不应包

括其中。

因此， 未完全履行出资义

务和抽逃部分出资的行为， 还

没有严重到可以开除股东资格

的地步。

在符合条件的情形下， 催

告、 给予机会、 股东会作出决

议， 一步都不可少。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善后事宜。

相关司法解 释 还 规 定 ：

“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 人民法

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 公司应

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

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

应的出资。 在办理法定减资程

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

纳相应的出资之前， 公司债权

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

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

应责任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股东

被 “开除 “了， 那么对应的处

理方式是办理相应减资手续或

者由有兴趣的其他股东或第三

人把相对应的股权出资补上。

以上说的是公司章程或股

东协议中没有约定能 “开除 ”

股东的情形， 如果想要防微杜

渐， 把强制股东退出的情形约

定到公司章程 、 股东协议中 ，

无疑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需要提醒的是， 前述股东

强制退出情形只针对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决定了股东可以按照共同的意

愿打造自己的公司。

股东能否强制其他股东退出
□上海明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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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防微

杜渐， 把强制股东

退出的情形约定到
公司章程、 股东协

议中， 无疑是更为
明智的选择。

用户在银行办理存款及银

行卡业务后， 双方形成存款合

同关系。 如果有人持伪造的银

行卡及密码提取卡内现金或者

使得卡内现金减少， 即所谓盗

刷， 实际上是骗取了银行的钱

而不是用户的钱。

但是， 在以往的法院判决

中， 对持伪造银行卡盗刷取款

消费的行为判决不一， 有的判

决认为双方均无过错， 损失按

公平原则予以分担； 有的虽然

判决银行承担责任， 但其理由

是认为被告银行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原告用户损失， 银行

应当予以赔偿； 也有的认为是

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但

用户也有过错， 各自承担一半

的责任。

这样的处理， 对用户合法

权益的保护和金融秩序的维护

都是不到位的。

最高人民法院于 5 月 25 日

颁布实施的 《关于审理银行卡

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为处理和判定银行卡民事

纠纷明确了规则， 尤其是对伪

卡即盗刷的交易行为明确了规

则。

《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

条第一款明确： “发生伪卡盗

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 借

记卡持卡人基于借记卡合同法

律关系请求发卡行支付被盗刷

存款本息并赔偿损失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规定的第 二 款 则 明 确 ：

“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

刷交易， 信用卡持卡人基于信

用卡合同法律关系请求发卡行

返还扣划的透支款本息、 违约

金并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 发卡行请求信用

卡持卡人偿还透支款本息、 违

约金等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这一规定应该说看清楚了

银行卡遭盗刷问题的本质。

以伪造的银行卡即伪卡在

银行支取钱款， 不属于用户行

使权利的行为， 也不是银行履

行义务的行为， 用户当然可以

基于借记卡法律关系请求发卡

行支付被盗刷存款的本息并赔

偿损失。

银行继续支付被盗刷的存

款本息是双方合同法律关系的

应有之义， 如果盗刷行为造成

了用户其他损失的， 银行还要

赔偿该部分损失。

当然， 也不是只要是持伪

卡盗刷， 用户就一点责任都没有，

一点责任都不用承担。

《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第

三款规定： “前两款情形， 持卡

人对银行卡、 密码、 验证码等身

份识别信息、 交易验证信息未尽

妥善保管义务具有过错， 发卡行

主张持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为持卡人保管的密码、 验

证码等身份识别信息对伪卡持有

人盗刷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

持卡人如果未尽妥善保管义务 ，

理应对这一过错承担一定责任。

此外， 如果遭遇了盗刷， 但

持卡人在可以防止损失扩大的情

况下未防止损失扩大的， 也要承

担一定的责任。

这就是 《关于审理银行卡民

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七条第四款规定的， “持卡人未

及时采取挂失等措施防止损失扩

大， 发卡行主张持卡人自行承担

扩大损失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比如 ， 用户得知被盗刷后 ，

没有及时报警或者向银行请求挂

失或者报告， 导致损失进一步扩

大的， 可能需要自行承担这部分

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 当发生伪卡盗

刷事件时， 持卡人有主张的权利，

还有证明的责任。

《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

定： “持卡人主张争议交易为伪

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的，

可以提供生效法律文书、 银行卡

交易时真卡所在地、 交易行为地、

账户交易明细、 交易通知、 报警

记录、 挂失记录等证据材料进行

证明”。

对于此类纠纷的处理， 证据

和相关的证明责任也十分重要 。

如果持卡人在被盗刷后相当长一

段时间才发现， 就可能难以辨析

认定是伪卡盗刷还是真卡交易 。

在不能认定是伪卡盗刷的情况下，

就只能认定为是持卡人实施的行

为， 被盗刷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只

能自认倒霉了。

因此， 虽然 《关于审理银行

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责任承担问题作出了明确， 作

为持卡人也一点都不能马虎懈怠，

万一发生疑似被盗刷的情况， 应

当立即报警并告知银行， 同时尽

可能举证证明银行卡是遭遇了盗

刷， 而非本人操作。 因为只有证

明是 “盗刷”， 才涉及损失承担问

题。

银行卡遭盗刷如何担责有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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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关于审

理银行卡民事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对责任承担问

题作出了明确， 作
为持卡人也一点都

不能马虎懈怠， 万

一发生疑似被盗刷
的情况， 应当立即

报警并告知银行 ，

同时尽可能举证证

明银行卡是遭遇了

盗刷， 而非本人操
作。

《劳动合同法 》 实施以

来， 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

用人单位普遍感到劳动合同解

除很难。 很多用人单位没有注

意解除的程序和解除过程中证

据的保留， 从而导致解除合同

被认定违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则案

例：

乙先生于 2010 年 12 月进

入甲公司担任工程部经理并签

署了为期 5 年的劳动合同， 月

薪 14000 元。

2014 年 10 月， 甲公司因

业务的变化决定撤消工程部，

由于乙先生还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 甲公司就以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为由通知乙先生解除劳动合

同。 乙先生以甲公司解除违法

为由要求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

金 112000 元。

本案经过仲裁、 一审、 二

审， 最终判决公司败诉， 理由

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就变更劳

动合同与乙先生进行过协商。

《劳动合同法》 第 40 条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

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

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 （三） 劳动

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内容达成协议的。

从该条规定我们可以看

出， 如果用人单位以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解除合同，

必须证明如下条件： 1.劳动合

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

生了重大变化； 2.劳动合同无

法履行； 3.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

容达成协议； 4.用人单位通知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 甲公司提供了大

量证据证明工程部已撤消， 对

应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

相比， 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

乙先生的岗位已不存在， 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 ， 并已提前 30

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在解除

前还征询了工会的意见。 这些

都获得了法院的认可。

但是， 对于双方是否就变

更劳动合同进行过协商， 虽然

甲公司陈述先后 5 次和乙先生

进行过协商， 却没有任何证据

来证明， 正是由于这一点导致

了甲公司的败诉。

假设甲公司每次协商前都

发书面通知给乙先生， 协商后

再把会议记录书面发送给乙先

生或者每次会谈都进行录音，

也许本案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因此， 用人单位在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时， 不仅要有事实

依据， 更应注重程序并且在每

一个环节保留证据， 否则就面

临很大的法律风险。

解雇员工应注重程序和证据

用人单位在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

时， 不仅要有事实
依据， 更应注重程

序并且在每一个环
节保留证据， 否则

就面临很大的法律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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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另有309辆车辆信息已刊登

于6月4日出版的 《上海法治报》

中缝， 敬请留意。


